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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制定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公布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制定公布之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予以廢止。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郝柏村

技術人員任用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一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技術人員之任用，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技術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定有官等、職等，歸列技術職系之技監、技正、技士、技佐等及其他技術職務專任人員。

第　四　條　　技術人員依官等及職等任用之。官等分委任、薦任、簡任。

職等分第一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以第十四職等為最高職等。

委任為第一職等至第五職等；薦任為第六職等至第九職等；簡任為第十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第　五　條　　技術人員之任用資格，依左列規定：

一、依法考試及格。

二、依法銓敘合格。

三、依法考績升等。

初任各官等技術人員，依前項第一款規定，就具有擬任技術職務所列職等之任用資格者予以任用；未達擬任技術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官等內得予權理。

第　六　條　　初任技術人員，應經考試及格。

技術人員考試，依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其屬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者，得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七條之規定，除筆試以外，另採二種以上方式行之。

前項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標準及其考試規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二項之筆試，以有關技術科目為限；其筆試所佔成績，不得逾百分之三十。

第　七　條　　依前條考試及格之技術人員，按其考試及格類科，分別取得同職組各職系左列技術人員任用資格：

一、特種考試之甲等考試及格者，取得簡任第十職等技術人員任用資格。

二、高等考試一級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七職等技術人員任用資格；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乙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六職等技術人員任用資格。

三、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丙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三職等技術人員任用資格。

四、特種考試丁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技術人員任用資格。

前項第一、第二兩款各等別考試及格人員，成績列中等者，得先以低一職等任用。

第　八　條　　技術人員晉升官等及職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及考績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技術人員曾在國內外公營機構或具有規模之民營機構，擔任與擬任職務性質及官職等級相當之職務年資，除得採計為應考資格年資外，其年資並得按年提敘俸級至其所敘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為限。

前項國內外公營或民營機構之認定標準，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十　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原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審定以技術人員任用之技術人員，按其原銓敘之資格予以改任，並得在同官等範圍內調任技術職務及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規定參加高一官等之技術人員升等考試。

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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